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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传统理论教学，法学专业案例分析课程具有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双重性质，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但在当前案例分析课程教学中，课程设置有待优化、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案例素材不契

合教学需求、教学环节不匹配课程性质、教学方法较为单一、考核方式忽略考查应用能力等问题突出。

为此，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改革措施，包括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课堂思政，深化学生认识、优选教学

案例素材、优化教学环节设计、数字教学平台赋能课堂，丰富教学形式、以应用为导向改革考核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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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 case analysis course for law majors feature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which impose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each-
ing. However,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such courses is plagued by prominent problems, including 
suboptimal curriculum design, students’ inadequat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urse, case 
materials incompatible with teaching needs, teaching links mismatched with the course’s nature, rel-
atively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odes that fail to examine students’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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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bilities. In view of these issues, targeted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etup,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ass-
rooms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selecting high-quality teaching case materials, optimiz-
ing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dures, empowering classroom teaching via digital teaching plat-
forms to diversify teaching forms, and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
tical applica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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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专业案例分析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1.1. 性质 

1.1.1. 具有实践课与理论课双重性质 
案例教学法(CBL)在法科教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一种经验性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这种教

学法要求学生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去阅读案例，学习如何通过案例进行推理，学会从特殊情况演绎出一般

原理[1]。该方法诞生于古希腊，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首次应用于教学，后经快速推广，现已被广泛应用于

我国法学教育中。从实践课性质角度而言，案例分析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法学理论与规范，分析、解

决法学专业案例的实际应用能力，也是检验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办案能力的重要方式。从理论课

角度而言，在开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学生首先应了解、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进而对上述知识进行归纳

整合，最终通过实际、扎实、有效的分析训练予以巩固深化。因此，案例分析课程具有实践课与理论课

双重属性，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步骤，一方面培养学生像职业法律人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

提升学生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为社会输送复合型人才。 
与 CBL 不同，PBL 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法学教学方法，则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它通过提

出实际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这种方法通过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更注重知识的深度

挖掘和创新思维的培养[2]。本文认为，从法学专业实践性强、以应用为导向的特点出发，案例分析教学

更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巩固理论知识，提升学生实际解决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1.1.2. 是知识教育、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 
知识教育是法学案例分析课程的基础。该类课程的首要目标是让学生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并通过案例强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巩固。 
能力教育是法学案例分析课程的进阶。夯实理论基础的下一步是让学生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

法学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能够将其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法律实务融会贯通，锻炼自身综合应用的基

本能力，从而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素质教育是法学案例分析课程的精神内核。该类课程并非止步于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而是注重引

导学生应具备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使其具有服务于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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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学案例分析课程是知识教育、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旨在为我国法治建设培养具有

扎实理论基础，过硬法律实务能力，优秀法律职业素养的综合型人才。 

1.2. 特点 

1.2.1. 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分析的能力，不同于“以案说法” 
“以案说法”旨在明确法条或制度适用情形，因此，这类教学通常不需要另外设置课程与配套制度，

在基础课程的知识传授中教师就会予以配设[3]。不同于“以案说法”侧重于教师阐述、学生被动吸收的

模式，案例分析课程着眼于学生的主动性与自主性，更加关注其能否运用理论知识对具体案例进行梳理、

分析并给出独立的结论。 

1.2.2. 重在分析案例实体问题，不同于模拟法庭 
近年来许多高校都引入了模拟法庭教学，学生戏称该类课程为“法律人的剧本杀”。模拟法庭侧重

于身临其境的形式，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了解法庭庭审的流程，掌握开庭的环节设置。案例分析课

程则是聚焦案例实体问题，要求学生首先明确案例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而呈现运用法条对案件事实

的分析过程，最终得出对案例的实体判断，故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1.2.3. 遵循“由因导果”的分析思路，不同于评述裁判结果 
评述裁判结果，是指如果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裁判结果，再尝试去理解这个裁判结果，则实际上遵

循了从结果到原因的思路，即目的是理解为什么法官作出了这样的裁判[4]。案例分析课程与之相反，遵

循的是“由因导果”的分析思路。换言之，在案例分析课程教学中，更注重鼓励学生不受既定裁判结果

的束缚，而是以案例事实为起点，综合运用自身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最终得出

独立性的结论。 

2. 法学专业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当前问题 

2.1. 课程设置有待优化 

虽然大部分高校已经将案例分析课程定位为法学专业必修课程，但在具体设置上仍有待优化。一是

理论课程与案例分析课程大多同时开课，忽略了案例分析课程的有效开展建立在学生已具备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二是案例分析课程课时不足，无法让学生充分适应不同于以往被动接受的新教学模式，也令教

师的教学过程过于紧凑。 

2.2. 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 

案例分析课程虽然在法学教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学生仍将案例分析课程视为“水课”，认为

“走走过场即可”，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这导致案例分析课程虽然与专业理论课同为必修课

程，但学生对二者的重视程度相差悬殊，给教学开展带来一定的障碍。这一问题具有多种成因： 
首要因素为学生生源特点。一方面，相较于研究生，本科生进入大学前的教学模式都是知识灌输性

的，而非案例式教学。法学案例分析课程作为新的教学模式可能令本科生感觉抓不住重点，无法适应[5]。
另一方面，民办高校的学生生源客观上存在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学习自主性更为不足的特点。其他原因

包括课时不足，导致学生的分析过程往往被迫流于表面；教师未能充分说明课程性质与目标，未能引起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案例素材不契合教学需求，案例过难、过易都会导致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 

2.3. 案例素材不契合教学需求 

表现之一为案例素材较为陈旧，早已脱离时代背景。以《商法案例研习》课程为例，个别教师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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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使用 2013 年出版的《商法案例研习》作为教材。其中的案例素材，无论是与 2024 年施行的新《公

司法》相比，还是与我国数字经济、智慧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相比，都过于陈旧。显然，上述案例素

材根本无法满足当下商法案例分析课程的现实需求。 
表现之二为盲目追求典型性，案例素材脱离学生实际情况。多数教师开展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前，并

不会对授课学生进行学情分析，从而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然而，在不了解学生对基础理论掌握

程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教师又为了追求典型性，仅选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指导性案例等作为案

例分析课程的素材。需要注意，这类案例素材往往复杂烦琐，极易超出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范围，导

致学生非常吃力，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 

2.4. 教学环节不匹配课程性质 

教师通常按照“事先分组”–“小组自行检索案例”–“小组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小组课堂展

示”的环节开展案例分析课程的教学。上述教学环节虽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的管理负担，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团队协调能力。但问题同样突出：个别学生无法加入小组，从而直接放弃该课程的学

习与训练；学生之间的理论知识与检索能力存在差异，导致自行检索的案例素材参差不齐；在小组准备

过程中，个别学生故意逃避任务，“搭便车”现象频发，导致最终评价有失公允。上述问题反映出当前的

教学环节与案例分析课程的性质较不匹配。 

2.5.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法律本科教育基本上尚未脱离应试教育的惯性做法，以法律知识传授为主的被动式、灌输式、单

边说教式的教学方式，依然是大学法科教学的主导模式。”[6]教师往往出于课时有限、学生理论基础参

差不齐等因素的考虑，在开展案例分析课程教学时，仍主要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很少使用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进行师生互动。即使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教师仍高度依赖“课件 + 板书”的传统方

式，对于数字教学平台的使用频率偏低，使用效果有待提升。 

2.6. 考核方式忽略考查应用能力 

案例分析课程的总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然而，无论是二者占总成绩的比例分配，

还是单项成绩的考核方式，目前都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一是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比例失衡。案例分析课程重在过程教育，即学生通过日常教学训练提升自

身的实践能力。相应地，平时成绩至少应与期末成绩同等重要。但目前该类课程设置的考核比例中，平

时成绩仅占比 30%~40%，期末成绩占比高达 60%~70%，二者明显失衡。 
二是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往往流于表面。虽然平时成绩由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多部分构成，但

教师往往只能对上述内容进行表面审查。如课堂表现，教师只能以小组为单位打分，无法深入审查每个

学生在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展示中的实际表现。 
三是期末考查方式不能客观反映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目前案例分析课程的期末考查，主要采取结

课案例分析报告与课程实践总结报告两种形式。前者存在学生不经思考，直接利用 AI 生成的风险；后者

存在学生直接复制课程内容，不做任何反思与总结的风险。 

3. 法学专业案例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3.1. 优化课程设置 

一方面，为保障学生进入案例分析教学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建议将理论课程与案例分析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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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前后两个学期，且理论课程在前，对应案例分析课程在后。另一方面，适当增加案例分析课程的课

时，如从 16 课时增加至 32 课时。这将有利于学生更充分地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同时让学生能够更为充

分地研究、分析与讨论，也能为教师的讲解和总结预留更充分的时间。 

3.2. 强化课堂思政，深化学生认识 

要解决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首先应强化课堂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培

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认同感与责任感。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高度重视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工

作，高度重视课堂思政的建设发展。这要求不断推动课程思政的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课堂思政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紧密结合现实，将课堂思政与案例分析课程有机融合，让课堂教学有深度、

有力度、有温度[7]。以商法案例分析课程为例，设计“破产制度”教学内容时，选取 2025 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以虚构债务等方式借破产逃废债的，依法以虚假破产罪追究刑事责任案”作为分析素材。在

教学中引导学生坚守弘扬诚实守信，共同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 

3.3. 优选教学案例素材 

一方面，教学案例素材的选取应紧扣时代背景，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新与跨学科思维。面对如今的法

律问题，单一的法学分析早已不能满足需要，要求综合运用法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

多学科理论进行全面研究分析。透过对多元个案的剖析，使学生掌握新时代法律热点，了解法律问题之

复杂，并意识到法律条文之运用并不只是法律本身之规定，亦应兼顾其他学科之知识与社会背景[8]。以

此培养学生的创新与跨学科思维，提升其在法律实务中的综合应用能力。在商法案例分析课程的具体实

施中，选取“以虚构债务等方式借破产逃废债的，依法以虚假破产罪追究刑事责任案”，旨在让学生通

过对该案例的分析，树立民刑交叉的学科思维，培养学生对法学、经济学复合型案件的处理能力。 
另一方面，应在做好学情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符合学生实际的案例。案例分析课程的教师应在教学

前对学生进行教学摸底，可采取与理论课教师进行交流、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灵活进行。在做好学

情分析的基础上，再来选取符合学生理论掌握情况的案例。此外，可再选择一个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

例或公报案例，贯彻一案到底，实现相关知识点的串联、融会、贯通，做到将案例讲“深”、讲“透”

[9]。 

3.4. 优化教学环节设计 

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借鉴“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优化案例分析课程的教学环节设

计。该方法以法条类型为基础，结合“三段论”的分析模式，要求学生按照“谁得向谁，根据哪一条法律

规定，主张何种权利”的程式来剖析案例。经过这种模式的锻炼，学生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法条，而且可

以条理分析疑难案件[10]。 

3.5. 数字教学平台赋能课堂，丰富教学形式 

高校应加强对教师关于数字教学平台的培训，同时将教师使用教学平台的频率和效果纳入教师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中，以此敦促教师在案例分析教学过程中积极使用教学平台，开展师生互动，有助于提高

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与学习效果。此外，高校应积极构建校内实践在线平台、校内实践资源库等自主平

台，积极引入法官、检察官、资深律师等校外专业资源，形成校内与校外的良好互动，进一步赋能课堂

教学，丰富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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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以应用为导向改革考核方式 

针对考核方式问题，应坚持以应用为导向进行改革，可从以下三方面具体展开： 
首先应解决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占比失衡的问题，故改革的第一步是改变该类课程的考核重心，调

整二者在总成绩中的占比，将平时成绩占比提高至 50%~60%，将期末成绩占比降低至 40%~50%。其次，

对平时成绩的构成部分进一步细化，增加随堂抽问、当堂小测、讨论发言等形式，把对每个学生实际课

堂表现的考核落到实处。最后，期末考核建议采取当堂独立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的形式。允许学生在考核

前准备如法条等参考资料，但禁止学生在考核过程中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工具，防止学生为逃避独立

思考使用 AI 生成报告。这种要求将促使学生更加投入到日常的案例分析教学中，使其积极锻炼自身的应

用分析能力。 

4. 结语 

案例分析课程作为连接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的重要桥梁，是我国法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本文从法学专业案例分析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出发，深入剖析了目前案例分析课程存在的诸多问题，

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以期为该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未来应进一步深化

案例分析课程的教学革新，引导学生夯实法学专业基础，强化学生在法律实务中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

学生良好的法律职业素质与强烈的法律职业责任感，为我国法治建设输送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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